
表十五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佐证资料附件

编号

项目名称 武装工作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

项目负责人
刘伟彬   、高幸  项目负责人联系方

式

84088020、

84067234
财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 管梦婷    

财务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71137 

项目分级 第二级

是否新增

政策/项目 否
是否政府
投资项目 否

是否包含
政府采购项目 否

项目周期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概况
《关于组织2019年新兵跟踪教育的通知》、《关于新兵跟踪教育工作的补充通知》、《关于开展2020年兵役登记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2020年报刊杂志订阅工作的通知》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A编

号，例如：附

件A1、附件A2

、附件A3等。

项目申报依据及现

实必要性
按照上级军事机关的通知要求以及街道实际情况，履行部门职责，执行上级军事机关和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任务。

项目实施条件（人

员、资金、制度保
障等）

《关于组织2019年新兵跟踪教育的通知》、《关于新兵跟踪教育工作的补充通知》、《关于开展2020年兵役登记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2020年报刊杂志订阅工作的通知》

二、项目预算情况

时间 金额（万元）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实际执行数
144.56  营房修缮减少

2020年预算数
123.00 

2021年预算数
82.00 

三、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

年度绩效

目标

一、负责辖区的民兵组织建设、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武器装备管理；
二、组织带领民兵完成战备执勤任务，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 

三、发动和组织民兵参加两个文明建设，开展以劳养武活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四、战时组织带领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负责辖区的征兵工作和预备役士兵、预备役军官登记统计工作； 

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战争潜力调查，做好相关的动员准备工作； 
六、协同预备役部（分）队落实参训人员，做好兵员管理、动员集结等工作； 

七、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国防教育，做好退伍军人的安置和烈军属的优抚工作； 

八、协助军队做好辖区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完成地方党委、人民政府和上级军事机关交给的其他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
年度拟完成指标值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民兵训练次数 以上级军事机关要求为准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民兵训练完成率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民兵训练及时性 及时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情况 项目实际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征兵工作 为国家准备兵源，增强国防力量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加应急抢险，群众满意度达90%以上


